
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

行政处罚决定书
粤中黄圃罚字〔2025〕914号

名称：中山市蓉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2000MACNYN980G

法定代表人：吴亮

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 41 号 D 栋 510 之

一

案由：中山市蓉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逾期仍不接收调

查或者配合处理案

经调查，你单位（中山市蓉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）招

用并安排张斌、马海林、肖见印等 11 人至广东盈润建设有限公

司处承建的中山市黄圃镇德玛仕智能厨房设备制造基地装修工

程工作，并被拖欠 2025 年 2 月至 2025 年 3 月工资。2025 年 10
月 9 日，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对你单位发出《中山

市黄圃镇人民政府协助调查通知书》（粤中黄圃执协询字

〔2025〕712 号），邮寄到该单位经营地址和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住址，并到该单位的用工所在地张贴。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

依照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我分局通

过邮寄送达《劳动保障监察通知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

责人接受调查或者配合处理欠薪案件公告》（粤中黄圃执接告

字〔2025〕712 号）到该单位经营地址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住

址，并到你单位的用工所在地张贴，要求该单位于 2025 年 10
月 16 日 9 时 30 分前接受调查并配合处理。2025 年 11 月 12 日，

执法人员通过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该单位涉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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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薪情况及你单位基本信息，要求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 9 时 30

分前到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黄圃分局接受调查并配合

处理，至今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仍未前来接受调查。

以上事实有 1.《询问笔录》、2.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、3.《行政处

罚证据资料》、4.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等证据证实。上述行为

违反了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“用人

单位发生欠薪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采用电话、书

面或者张贴公告，以及其他可以确认收悉的方式，通知其法定

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接受调查或者配合处理；用人单位法定

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无正当理由不接受调查或者配合处理的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或者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门户网站，公开用人单位名称、涉嫌欠薪

情况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个人基本信息，公告通知其

接受调查或者配合处理。”、第五十一条第二款“用人单位发

生欠薪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

二款规定公告通知后，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仍不接受

调查或者配合处理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以一万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事件的，由

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的规

定。

本机关（单位）于 2026 年 2月 24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行

政处罚告知书》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

依据，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，对此，你单位未作

陈述申辩。

　　根据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“用

人单位发生欠薪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四

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告通知后，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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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不接受调查或者配合处理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事

件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”的规定，按照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

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一项“情节较重可参考下列

一项或者多项因素予以考量：（一）涉及劳动者人数 10 人以

上不足 30 人的”，确定违法行为适用的行政处罚裁量等次为

情节较重。本机关（单位）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叁万陆仟元整（¥36000）。

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纳至指

定银行（详见《指定银行》）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

数额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

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

定的，本机关（单位）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

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

（印章）

2026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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